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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文件

新密建管〔2017〕9号

新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关于开展建筑工程施工转包 挂靠等违法行为

专项治理活动的通知

各建设、施工、监理企业，各有关单位：

根据郑州市建设行业会议精神，为进一步打击我市建筑工程

转包、挂靠等违法行为，以宣贯新修订的《郑州市建筑市场管理

条例》为契机，根据《建筑法》、《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及

《建筑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试

行）》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经研究，决定在全市

范围内开展建筑工程施工转包、挂靠等违法行为专项治理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专项治理工作内容

通过开展集中排查、市场与现场联动监管、社会监督举报等

活动，全面掌握在建工程项目施工发承包合同签订履约、企业主

要项目管理机构设置以及工程款支付等情况，及时发现并依法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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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建筑工程施工转包、挂靠等违法行为。

（一）施工合同管理方面。主要检查是否依法签订工程发承

包合同、是否按照合同履约。

（二）项目管理机构设置方面。按照《河南省建筑与市政工

程施工现场从业人员管理标准》，主要检查施工总承包和专业分

包单位是否配备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管理负责人、安

全管理负责人等主要管理人员，主要管理人员是否在岗履职。

（三）工程款支付方面。主要检查是否按照发承包合同支付

工程款，工程款支付的相关凭据、凭证是否完整真实。

二、阶段划分

按照“企业自查、日常巡查与重点督查相结合”的原则，分阶

段、分层次、有重点开展专项治理活动。

第一阶段，安排部署阶段（2017年 3月 1日至 3月 15日）：

对全市在建工程项目进行全面梳理，合理安排计划，确保在建项

目全覆盖。

第二阶段，企业自查阶段（3月 15日至 4月 30日前）：各

施工企业要重点检查施工合同签订、施工管理人员配置和工程资

金流转等情况，做到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第三阶段，集中巡查阶段（5月 1日至 8月 31日）：对在建

工程项目进行逐项检查，建立台账，督促整改，于每月底前将检

查结果汇总上报郑州市专项治理领导小组。

第四阶段，督查整改阶段（9月 1日至 10月 31日）：专项



—3—

治理领导小组对各项目专项治理情况进行检查验收，对群众举

报、上级转办的事项实施重点督查。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为确保此次专项活动顺利开展，成立新密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开展建筑工程施工转包、挂靠等违法行

为专项活动领导小组。

组 长：陈铁建

副组长：冯跃东 徐润轩 刘晓超 崔洁华 王福军

成员单位：建筑业管理科 招标办 质监站 安监站 建材办

法制科 宣传科 监察大队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建筑业管理科，白秀巍同志兼任办公

室主任，负责专项行动的协调和推进。

（二）形成合力。建立例会制度，专项治理领导小组每月召

开推进会，及时交流有关信息，通报专项治理进展情况，推广经

验，宣传典型，推进工作落实。

（三）注重实效。专项活动领导小组要利用报纸、广播、电

视、短信、微信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专项治理活动，强化依法

治建理念，营造良好氛围。同时，以开展专项治理活动为契机，

健全长效机制，全面规范建筑市场秩序。

建筑业管理科举报电话： 56196617，举报邮箱：

gck6653@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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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转包、挂靠等违法行为专项治理建设工程项目检

查工作计划

2. 转包、挂靠等违法行为专项治理受检工程项目基

本情况表

3. 转包、挂靠等违法行为专项治理工程项目要素核

查登记表

2017年 3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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